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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民輔考－高考人事行政 現行考銓制度 

108年 

一、各項特考之請辦機關得視其特殊業務需要，設定各種資格條件限制，此為

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規定。惟此種限制是否符合憲法「平等原則」及「人民

有應考試服公職」權利，多年來正、反主張互見。請分別說明正、反對立

的意見內涵，並就己見評論之。 

【擬答】： 

我國現行特種考試會視其特殊業務需要，設定各種資格條件限制，此舉此種限制

是否符合憲法「平等原則」及「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」權利，相關意見及評論分述如

下： 

（一）肯定說 

1.對人民權利之保障，歷年來司法判例及釋示皆採實質平等的論點，亦即應試

資格條件的限制與規範目的之間，能夠達成一定程度之關聯性，即無違憲之

虞。 

2.政府各機關之事務皆具有高度專業性，或部份具有勞力及危險之性質，若基

於實務工作所需之知識、技術與能力之考量，而規範適當與合理之限制，並

無違背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。 

3.特種考試係基於特殊機關或業務需要而舉辦，故訂定部分條件之限制，預先

排除不適合擔任之應考者，有助於提升公務人力的素質，並使政府執行公權

力的形象及威信得以維持或改善，自屬達成重要公共利益之目的，自無違反

憲定權利保障之原則。 

（二）否定說 

1.依憲法第 18條所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，故在法律上自亦應一律平等，

若應考資格另加任何條件之限制，無異排除具備該項要件人民權利之行使。 

2.應考資格條件的限制係對此權利所為之差別待遇，原則上應受較嚴格之審查，

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益外，否則不得為之。但資格條件的加載是否與公

共利益具有密切關聯，舉辦考試機關實難據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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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應考者是否適於擔任公務，應以其具備相關知能與否為斷，若應考資格限制

屬個人特質如身高、年齡，似與工作執行所需之知識、技術與能力無涉，難

謂符合平等原則或對權利必要之限制。 

（三）評論 

我國現行部分特種考試會視其特殊業務需要，設定各種資格條件限制，惟此種

限制是否符合憲法「平等原則」及「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」權利，筆者個人持

肯定之看法，所具理由如下： 

1.憲法第 7 條所定之平等原則，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

遇，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

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，是否存有

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。若應考資格另作限制規定，所採差別待遇與用人目

的、公務執行能力間具有實質關聯，自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相符。 

2.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若依公務人員考試法之授權，按應考人是否接受相關

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之不同，並配合此一背景之差異，基於專業之判斷依法

定程序訂定限制條件，自無違背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之保障、第 15 條保障人

民工作權、第 18 條保障人民應考試權及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、比例原則之

意旨。 

二、有謂我國公務人員待遇調整機制在決策過程、調整參考因素及法制化方面

均有值得商榷之處。請就己見論述之，並提出改進建議。 

【擬答】： 

我國俸給制度乃歷經數次變革始至今日建制規模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詳實審視並深

入瞭解問題癥結所在，俾為制度改革之參考。茲就我國待遇調整機制值得商榷之處及

改進建議，論述如下： 

（一）值得商榷之處 

1.各類人員間之待遇不能維持平衡： 

我國現行的俸給制度是採多元制的，我國俸給制度類型多元甚為紛歧，非但

各類型間之俸給有相當之差距，甚至同類型間亦隨著機關類型及職務性質而

異。 

2.未能建立績效導向的公務人員俸給政策： 

目前我國公務人員俸給制度所反映的是「官等」、「職等」、「年資」等要

素，「績效」並不是主要考量。但如何建立一套具競爭力與高效率的公務人

員俸給政策，改革關鍵在於必須將「工作績效」與「薪俸報酬」有效的結合，

建立績效導向的俸給制度。 



追求卓越 永遠領先 

現行考銓制度 

 

 3 

3.俸給調整尚無客觀具體之決策機制： 

目前俸給調整缺乏客觀具體之標準，政府於俸給調整政策上，欠缺理性決策

模型可資運用。 

4.欠缺公務員的調俸參與： 

由於我國待遇決策過程中，缺乏公務人員代表與專家學者參與，易引起公務

人員對待遇調整幅度不滿，以及導致一般民眾誤認為公務人員待遇調整即將

帶動物價上漲等後遺症。 

（二）改進建議 

1.建立俸給待遇調整之基準： 

我國公務人員待遇調整之決定，係參考物價變動情形、平均每人國民所得、

經濟成長率及民間薪資水準等因素，並視政府預算支援能力而訂定。但如僅

以此為主要考量因素，往往會流於先設定預算後決定調幅，難求客觀合理。

我國公務人員待遇調整決策過程，有必要依基本工資、生活費用、物價指數、

民間薪資水準、平均每人所得等建立合理化、制度化的俸給待遇調整之法制

基準。 

2.成立俸給待遇調整委員會： 

目前負責我國公務人員待遇調整作業之機關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，並經行

政院同意後，陳報定案。至於公務人員對待遇問題之意見，僅能以投書表達，

與歐美各國有公務人員團體代表參與協商待遇情形不同。為健全待遇調整決

策過程，似宜再設立公務人員俸給調整研議委員會，其成員包括政府代表、

公務人員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，專責俸給調查研究工作，以期我國俸給調整

過程更為客觀合理化。 

3.加速定俸程序的法制化： 

且以俸給待遇涉及公務人員權利義務事項未以法律定之，至少有關研訂之程

序、標準等應予法制化，如此可避免引起誤解與衝突，也使行政首長減少許

多壓力與困擾。 

  



三

民

專

業

輔

考

機

構 

 

 4 

三、為了避免退撫基金入不敷出，影響公務人員退休權益。此次政府年金改革

特別在 107年 7月 1日施行之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」中設計了鼓

勵晚退的機制。試說明新法中有關鼓勵晚退的機制為何？並請論述此一機

制對未來公務人力可能帶來之影響。 

【擬答】： 

在面對「公務人員過早退休」、「政府菁英人力快速流失」、「政府退撫經費支

出日益成長」及「退撫基金財務危機顯現」等情形下，為確保制度建構之合理性與永

續性，公布施行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」，其中有關鼓勵晚退的設計機制及影響

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鼓勵晚退機制 

1.公務人員任職滿 15 年，辦理自願退休者，符合下列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規定，

得擇領全額月退休金： 

(1)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休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： 

年滿 60 歲。 

任職年資滿 30 年且年滿 55 歲。 

(2)但民國 110 年退休者，應年滿 60 歲，其後每 1 年提高 1 歲，至民國 115

年 1 月 1 日以後為 65 歲。 

2.公務人員任職滿 25 年，具原住民身分申請辦理退休者，年滿 55 歲，得擇領

全額月退休金；於民國 110 年後退休者，其後每 1 年提高 1 歲，至民國 115

年 1 月 1 日以後為 60 歲。 

3.配合機關裁撤、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之自願退休，任職滿 15年而未滿 20年，

且年滿 55 歲者，或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 3 年且年滿 55 歲者，

得擇一支領退休金，並以年滿 65 歲為月退休金起支年齡。 

（二）相關影響 

1.建構穩健退休撫卹制度，兼採開源及節流機制，減緩退撫基金支出流量，有

效搶救退撫基金財務危機，確保退撫基金財務永續健全。 

2.兼顧公務人員退撫權益及退休所得之合理性與適足性，俾符社會公平與世代

正義。 

3.減輕政府負擔公務人員退撫經費壓力，合理分配國家資源，促進國家均衡發

展及全民公益。 

4.避免公務人員提早退休，有效留住菁英人力，以利政府機關經驗傳避免公務人

員提早退休，有效留住菁英人力，以利政府機關經驗傳承，提升國家競爭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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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以下的情境，其敘述內容有 5個錯誤，請找出錯誤之所在，並以相關之

法令規定內容予以更正。 

某甲業經銓敘審定為委任第 5職等本俸 5級 370俸點在案，因故機關首長想

把他調任為委任第 1 至第 3職等書記。因為某甲是非自願調任，所以他去請教自

稱人事專家的某乙有關任用、俸給、考績、救濟等權益事宜。 

某乙跟他說：「首長本就擁有用人權，你被降調為第 1至第 3職等書記並未

違法。在俸給部分，因為你的新職是第 1至 3 職等書記，因此，需改敘該職務最

高職等委任第 3職等本俸 1級 280 俸點並改支第 3職等專業加給。年終考績如果

是考列乙等以上，將從第 3職等本俸 1級 280 俸點晉敘。」某甲一聽，回道：「那

我不是虧大了嗎！」某乙回道：「沒關係，你可以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提出再審議，這是保障你權益的救濟途徑，要好好利用。」 

【擬答】： 

例示有關與公務員任用、俸給、考績、救濟等權益事項之錯誤，茲依規定予以更

正如下： 

（一）非自願降調職等 

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略以：「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

職務，除自願者外，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，均仍以原職等任用。」 

因某甲業經銓敘審定為委任第 5 職等在案，故某乙所稱：「首長本就擁有用人

權，你被降調為第 1 至第 3 職等書記並未違法。」云云，確與上開規定有違。 

（二）改敘職務 

依前揭任用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，均仍

以原職等任用。 

故某乙所稱：「需改敘該職務最高職等委任第 3 職等」並非屬實，因某甲業經

銓敘審定為委任第 5 職等在案，仍應敘委任第 5 職等。 

（三）改敘俸級俸點 

依公務員俸給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以原職等

任用人員，仍敘原俸級。」。 

故某乙所稱：「需改敘該職務最高職等委任第 3 職等本俸 1 級 280 俸點並改支

第 3 職等專業加給。」並非符實，某甲仍應核支委任第 5 職等本俸 5 級 370

俸點及專業加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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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年終考績晉俸 

依公務員考績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仍以原職

等任用，並敘原俸級人員，考績時得在原銓敘審定職等俸級內晉敘。」。 

故某乙所稱：「年終考績如果是考列乙等以上，將從第 3 職等本俸 1 級 280 俸

點晉敘。」亦屬錯誤之語，某甲仍應從委任第 5 職等本俸 5 級 370 俸點晉敘。 

（五）救濟程序 

依公務員考績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俸級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後，如有不

服，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；如有顯然錯誤，或有發生新事實、發現新

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，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。」 

故某乙所稱：「你可以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審議，這是保障你

權益的救濟途徑。」雖某甲可逕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救濟，但因救

濟事項係屬公務人員銓敘審定俸級之保障，為行政處分之一種，應依復審程序

提起復審。 

 


